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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玉溪市直单位退休医疗
照顾人员医疗费用补助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省直单位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01〕80号）、《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财政厅 干部保健委员会关于省直单位医疗照顾人员专项医疗补助有关问题的通知》（云劳社〔2001〕124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省直单位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0〕230号）和《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暂行办法的通知》（玉政发〔2000〕89号）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做好市直单位退休医疗照顾人员医疗保障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退休医疗照顾人员范围

市直行政、财政补助经费的事业单位中的下列退休人员：

（一）副厅级及以上干部（含享受待遇的人员）；

（二）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奖”的专家；

（三）全国劳模；

（四）经省高评委评定，省人社厅批准具有正高级职称（教授级）且年龄满55岁（含55岁）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

二、医疗费用补助办法

退休医疗照顾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符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的门诊医疗费用，个人负担8%；住院医疗费用按原规定执行。

三、医疗补助资金管理

医疗补助资金由市财政预算安排解决。2018年市财政安排110万元，年底结算时资金如有缺口，再作调整。以后每年按上年度人均实际发生数预算，年底进行结算。

四、退休医疗照顾人员管理

市委老干部局负责提供退休厅级干部人员名单；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提供“国家级有突出贡献奖”的专家和经省高评委评定、省人社厅批准具有正高级职称（教授级）且年龄满55岁（含55岁）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名单；市总工会负责提供“全国劳模”名单。以上人员如有变动，各相关部门要及时向市医疗保险管理局提供变动情况，确保退休医疗照顾人员待遇享受到位。

五、本通知自2018年6月1日起执行，原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按照本通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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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县区可参照执行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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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监察委
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玉溪军分区。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5月1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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